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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网站、本公司网站、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

易的定价政策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日常关联交

易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日常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21-2023 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年度豁免上限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煤集团”）续签的《综

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以及该协议项下公司向中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提供

原料和配套服务以及煤炭出口相关服务的 2021-2023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

限。 

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公司拟对上述协议项下公司向中煤集团及其附属公

司提供原料和配套服务以及煤炭出口相关服务的2021-2023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

年度上限金额进行调整。 

2021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2023 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年度上限的议案》，关联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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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王树东、彭毅及赵荣哲已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事前认

可，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董事会《关于调整公司 2021-2023 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年度上

限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定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 调整2021-2023年度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金额对公司及独立股东而

言公平合理；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前述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  

1、 调整 2021-2023 年度相关关联交易上限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

管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调整 2021-2023 年度相关关联交易上限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协议

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公司向中煤集

团及其附属公

司提供原料和

配套服务以及

煤炭出口相关

服务 

中国中煤能

源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 

2020 年：230,000 2020 年：184,300 -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对 2021-2023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调整后预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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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公司向中煤集团及

其附属公司提供原

料和配套服务以及

煤炭出口相关服务 

中国中煤能

源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 

2021 年：310,000 2021 年：380,000 

2022 年：330,000 2022 年：450,000 

2023 年：340,000 2023 年：450,000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调整的主要原因如下： 

因公司向中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提供装备和煤炭销售业务拓展、煤炭价格和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等影响，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上限预计将无法满足实际生产

经营需要。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 

注册资本：1,557,111.3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树东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煤炭

出口业务；煤炭的勘探、煤炭及伴生产品的开采、煤炭洗选加工、煤炭焦化和制

气、煤化工、煤层气开发、电力生产、电解铝生产和铝材加工、煤矿机械设备制

造、科研、设计、工程和设备招投标、工程勘察、工程建设施工和监理、咨询服

务等项目的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进出口业务；销售机械设备、焦炭制

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中煤集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中煤集团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一）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煤集团经审计总资产为 4,127.67 亿元，净资产

为 1,561.95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70.24 亿元，实现净利润 101.33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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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中煤集团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中煤集团依法存续且经

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调整不涉及对相关协议主要内容和定价政

策的修改，公司与中煤集团签署的《综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和一般业务，公司与中煤集团签署的《综合原

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项下公司向中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提供原料和配套服务

以及煤炭出口相关服务，可使本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获得按市价采购本公司相

关原料及服务的稳定客户。 

（二）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的定价政策体现公平合理

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7 日    


